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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佈
與碧桂園控股有限公司的合作新進展

本公佈乃由海昌海洋公園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
團」）在自願基礎上刊發。本公佈旨在使本公司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了解本集團的
最新業務發展。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五日公佈之自願性公佈。本公司現公佈與碧桂
園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代號：02007）（簡稱「碧桂園」，連同其附屬公司，「碧桂園
集團」）合作之最新進展。

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八日，本集團與碧桂園集團就本集團擁有的項目土地（「項
目土地」）簽署開發委託管理合同（「委託合同」）。項目土地位於武漢市東西湖區
金銀潭大道以南、宏圖大道以西，面積約38,700平方米，擬開發總建築面積約為
100,000平方米的銷售型商業物業，臨近本公司旗下之武漢海昌極地海洋公園。通
過是次的合作，將加快本集團配套商業物業開發及提升利潤表現。

據此，本集團擬委託碧桂園集團全權負責該項目土地之開發建設及經營管理的方
式與其合作，包括但不限於項目土地的開發報建、規劃設計、招標採購、工程建
設、營銷策劃等工作。碧桂園還將提供專業操盤團隊及品牌，擬使用「碧桂園」和
「海昌」作為推廣案名。委託合同期限為委託合同簽約後至項目土地竣工驗收之日
起滿兩年。




